
 殯葬流程說明 

準備亡者身分證、家屬身分證、印章 

在醫院過世者 
由醫院開立 
死亡證明 

在家亡故者 
通知衛生所開立 

死亡證明 

意外死亡者 
派出所報案 

檢察官相驗開立 
死亡證明 

電洽新北市公立殯儀館
派大體接運車至館或自

行運送大體至館 
(02)22571207 
轉分機 151、152 

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服
務中心申辦殯儀館設施

與服務項目 
可同步申辦參加聯合奠祭 

 家屬自宅或至外縣市辦
理喪葬儀式 

出殯奠禮 

遺體火化 

 

納骨塔 海葬 

植存 
1. 三芝櫻花生命園區 
2. 2.金山生命園區 

土葬(須先向區公所申辦

埋葬許可) 

下一流程 

下一流程，可洽新北市公立殯儀館或自行辦理 

下一流程 

下一流程，可選土葬或火化 

下一步 

可選擇環保葬(海葬、植存
等)或晉塔 


